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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厦门泉州漳州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需要哪些资料
和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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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格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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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     一、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申请

1、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必须填写统一格式的一式四份，报业务科。

2、企业应同时提供如下资料：

(1)企业法人营业执照;

(2)例行(型式)试验报告;

(3)环保、卫生证明等。

3、业务科将所有资料初审合格后，将申请资料报质量科，由市局统一安排初审和检查。

4、市局初审通过后将申请材料报省。

     二、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受理



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受理企业的申请材料后，应在6个工作日内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发放。

   

     三、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现场审查

1、规定由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组织企业生产条件审查和封样的，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在受理申请

后2个月内组织对生产条件进行审查并现场抽封样品。

省许可证办公室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材料汇总，并将合格企业名单和相关材料报审查部。

审查部自收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报送材料之日起45日内完成企业生产条件抽查和材料汇总，并将合格

企业名单和相关材料报送全国许可证办公室;

2、规定由审查部组织企业生产条件审查和封样的，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在受理企业申请后15日内将相

关材料转交审查部。审查部自接到省许可证办公室报送的材料之日起2个月内组织对申请取证企业的生产

条件进行审查，并现场抽封样品。审查部自收到省许可证办公室报送的材料之日起3个月内将合格企业名

单和相关材料报送全国生产许可证办公室;

3、申请取证企业的生产条件审查工作由审查组承担，审查组实行组长责任制，审查组对审查报告负责。

    

      四、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样品检验

申请取证企业应当在封样15日内将样品送达指定的检验机构。检验机构受到样品后，应当按照实施细则

规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检验，并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检验工作。

     

      五、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汇总、审定、发证

经审定，符合发证条件的，由颁发生产许可证，不符合发证条件的，将上报材料退回有关省级质量技术

监督局或者审查部并告知企业。

      六、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处理



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对不符合发证条件的企业发出，同时收回。

企业自接到之日起，应当进行认真整改，两个月后才可再次提出取证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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